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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訊息管制與言論自由的平衡： 

美國網路中介責任的邊界探察與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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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平台驅動市場中言論競爭失衡導致的壟斷危機，加劇煽動性內容

的傳遞與政治極化的現象，促使民主機制遭受挑戰。本研究由憲法言

論自由的視野出發，以直接因果連結、最小限制手段與規範不足為理

論基礎，論證事前訂立專法管制假訊息勢將無法通過違憲審查的現

實。由此，本研究循美國《通訊端正法》第 230條的脈絡為觀察，試
圖型塑以平台責任為核心的管制論述，構築兼具強化言論自由功能與

彰顯「善良撒瑪利亞人」精神的假訊息規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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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假訊息管制的沿革與發展 

一、網路顛覆式創新的言論自由危機 

有俗諺稱假訊息議題為「無煙硝的戰爭」，揭示出錯誤訊息的管

制問題可能如同國防事務，對於國家安全和民主體制安定，造成社會

劇烈的影響（Waldman, 2018）。在顛覆式創新的浪潮下，因數位科

技的開發與應用，激發社群媒體的興盛，進而開啟媒體新紀元的同

時，假訊息的生成與傳遞卻造成視聽受眾的認知混淆與社會歧視和極

化問題。假訊息所涵括的娛樂與趣味性，使言論市場中真實的內容無

法與編造不實的內容相互競爭（Guess & Lyons, 2020）。在網路的資

訊洪流推波助瀾中，導致值得信任與知識含量高的報導，被社交機器

人所發布的假訊息內容所淹沒而造成媒體困境，更造成世界各國的民

主制度遭受威脅。當媒體受眾無法有效地在科技主導的資訊時代下，

選擇真實無誤的內容作為依循，新科技的發展正避免民眾真偽莫辨、

抑或是厭倦於辨別真偽時產生言論自由的危機（Napoli, 2019a）。 
網際網路的興起，乃為數位平台地位急速提升的重要因素，由於

資訊流通性的大幅提升，更使傳統單純紙本與聲音的訊息傳播方式，

受到嚴峻的挑戰。現今因科技衝擊而生的數位平台更已取代傳統新聞

媒介，成為 具影響力的資訊傳遞途徑，如網路搜尋網站所提供的新

聞服務、以意見交流為功能的社群媒體與電子佈告欄，皆興起成為主

流的資訊傳播平台（Flew, 2021）。數位平台因科技發展的趨勢，衍

生為具有重要地位的訊息媒介，由於人民開始藉由此新的方式獲得新

聞資訊，並由留言或各類形式發表評論與意見，進而由此歷程產生社

會的共識與認知，造成數位的傳遞過程產生實質且即時的力道，影響

世界各地所凝聚而成的公民社會發展與潮流。由此，政府對於數位平

台上虛假內容的管制政策，對於人民的表達自由與資訊流通自由的維

護帶來深遠的影響（Royal & Napoli, 2022）。 
 
二、政府管制取徑的形塑 

「假訊息」議題由於幾波科技創新不斷轉型，不論於亞洲、美國

與歐盟國家皆盛行，且產生更深層的言論自由與民主人權問題

（Fukuyama & Grotto, 2020; Napoli, 2019b）。立法權或司法權介入事

前管制的手段，由於將產生政府對於言論自由進行直接內容管制並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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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民主機制侵害的風險，往往不被各國採用而落為 終考慮的手段

（Citron, 2014; Citron & Wittes, 2017）。綜觀目前全球法規範的發展趨

勢，各國由於美國於資通訊產業鏈和市場的龐大經濟實力與影響，間

接造就其所樹立的「網路中立性」（net neutrality）精神，廣泛深植各

國的管制思維當中，促使國際上普遍認同支持以企業採取自我約束的

內部監督規範為主，而避免由政府貿然介入言論市場的管制方式

（Kosseff, 2019）。在此思維下，美國政府除對於平台管制逐步弱化

與去管制化，1996 年美國國會創設《通訊端正法》（Communication 
Decency Act，CDA）第 230 條（Section 230），給予平台業者一定程

度於不法內容責任上的豁免，更使政府政策朝向數位市場上的網路技

術發展不受實體世界規範的趨勢，甚至激勵各項顛覆式創新的網路科

技迸發，進一步促進言論以嶄新的媒體形式流通（Goldman, 2019; 
Kosseff, 2010; Sylvain, 2018）。  

當 1990 年代初期網路時代來臨，同時亦是資訊於網路虛擬空間

傳遞量爆發的時刻，平台業者抑或僅係傳遞資訊的中介者，尚未有能

力管控平台上大量的訊息內容，全然將訊息正確與否的責任加諸於業

者身上似有所強人所難（Kosseff, 2017）。然而，此定義與內涵由於

近年大數據與人工智慧科技的演進，導致臉書等平台業者近年對於資

訊掌控的能力，逐漸凌駕傳統的認知和可能性。科技業者對於其社群

媒體上資訊內容的管控，已能夠更全面的調配與並具有實質審查的功

能（Schroeder, 2022; Kerr, 2019）。此不能同日而語的市場影響力和技

術上優勢，促使政府開始檢討傳統的管制架構需調整或重新思考，而

必須賦予社群媒體業者在管控有所疏失並發生損害時，應對於其管理

上有所不周所產生的負面結果，擔當起一定程度的監督與賠償責任

（Fukuyama, Richman & Goel, 2021; Wu, 2018a）。在假訊息的議題

上，若由政府可採取的取徑而論，學理上共有幾種模式可為思考，分

別 為 （ 1 ） 內 容 管 制 （ content regulation ） 、 （ 2 ） 中 介 管 制

（intermediary regulation）、（3）媒體教育與識讀（media education 
and literacy）（Calvert, McNeff, Vining & Zarate, 2018; Citron, 2014; 
Levi, 2018）。特別的是，美國身為全球網路經濟的領頭羊，在網路言

論的問題著重於以媒介管制取徑出發的平台責任立法因應新興問題，

不僅影響全球市場的發展甚鉅，更激勵各國紛紛跟進此立法潮流

（Fukuyama & Grot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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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媒體的環境下，自由民主制的國家政府通常以頻譜稀缺性

（spectrum scarcity）的本質限制出發，作為管制媒體市場的理論基

礎，以調和政府管制行為與新聞自由所可能產生的緊張關係（Bello & 
Jung, 2015; Wu, 2003; Yoo, 2012）。直到 1980 與 1990 年代，因傳播技

術在網路科技激發下快速發展，頻譜稀缺所誘生的資源限制與基礎設

施構建成本問題，逐漸因網路與數位科技發展下資源限制受到突破的

影響，而不再於傳播產業中顯得絕對且不可挑戰。傳播管制議題的趨

勢亦導向新媒體有關的政策與法律問題為主流，開始強調科技平台影

響力的驟升，凸顯政府於新媒體環境下於網路議題管制能力下滑的現

實與轉變（Citron & Wittes, 2017）。此外，在美國《通訊端正法》第

230 條初立法時，學術界多認為運行於網路的數位平台，乃僅單純扮

演意見傳遞時媒介的角色，而不需對於平台上的侵權或不法內容負

責。然而，此論述卻因近代網路與數據技術的強勢演進而受到質疑，

部分學者轉而認為，建構於數位通訊基礎上的平台，已不僅僅是具有

媒介的特性，其內含的實質的影響與功能，足以使其能夠肩負更多元

與全面的使命以強化訊息傳遞的效率。（Citron, 2014; Goldsmith & 
Wu, 2006; Wu, 2018b）然而，政府對於傳統媒體的管制思維，雖然被

認為無法相對應於當今以網路和新科技為取向的媒體模式，因而無法

全然以此為基礎，提出保障民主機制的解決途徑。然而，傳統媒體所

引發重要科技創新延伸問題，如資源稀缺與新興媒體的內容管理究責

等，仍為社群媒體平台發展中，現今政府所不應忽視且須重視和解決

的基礎傳播規範問題。 
綜上所述，網路平台和科技產業於數位、串流與人工智慧科技推

波助瀾下，所增益的管控能力與影響力，已使學界開始重視平台是否

應在其發揮日漸強大的功能同時，必須在管理不當致損害發生時，對

於侵權的結果肩負起相對嚴格的監督與管理責任（Flew, 2021; Napoli, 
2019a）。由此而論，相較於立法事前的管制，深究事後平台管制的

法規範前例和司法判決，仍應為面對當今和未來社群媒體所造成的假

訊息困境時， 具效用的思考模式且能解決問題的良方（Fukuyama & 
Grotto,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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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競爭市場的失衡：言論自由保障的界線與位移 

（一）壟斷危機的再現 

當今社群媒體儼然已成為全球社群 重要的傳播聯繫管道，其影

響力不僅及於美國，更擴及於全世界媒體市場（Nielsen & Fletcher, 
2020）。網路平台發展至今，卻彷彿走向類似於 1950 年代的廣播媒

體掌控市場的景象，同樣逐步由少數企業擁有獨大的市場影響力

（Goldsmith & Wu, 2006; Wu, 2012, 2018a）。 
在 1990 年代初期，當網路平台因新傳播科技發展問世，預期將

帶來媒體市場巨大衝擊時，網路業者允諾其將恪守傳統媒體脈絡下所

發展出的多元與市場競爭精神，以致力於提供高效率與品質的產品和

服務。然而，現今臉書、谷歌和推特等社群媒體平台盤據市場的情

況，宛若美國無線電視（Over-The-Air Television, OTA）時代，廣播

電視網對於視聽大眾的市場造成極大的影響。雖然，現今社群媒體無

法明確被斷定為具有壟斷資訊提供的獨占能力，然而，其於市場上的

勢力卻已彷彿如傳統的廣播電視網絡一般，擁有操控受眾接收資訊的

地位與力量（Winseck, 2022; Yoo, 2012）。 顯而易見的案例在於，

現今的網路社群媒體已掌握如傳統廣播電視網的「非常態影響力」，

幾乎所有視聽受眾的資訊由其所決定，特別是網路社群媒體已具有決

斷特定資訊內容擁有優先權，更可阻斷特定資訊的傳播，而進一步形

成於使用者社群操作資訊壟斷的能力（Fukuyama et al., 2021）。 
平台業者於言論市場上趨近獨佔（near-monopoly）或寡頭（near-

oligopoly）壟斷的優勢地位，是否已使其如同早期的廣播電視網具有

操控資訊傳遞與接收的能力，並使資訊受眾受到不實訊息的擺弄，進

而作出錯誤的判斷與決策。由於，現存的社群媒體市場並未能發揮市

場競爭的功能，造成下架平台內容的決定更加仰賴於背後市場勢力的

操作，而使得資訊內容於平台的存活或流通，落入取決於更為主觀煽

動性內容與政治極化的風險， 終造成網路環境中所應保障的言論自

由精神受到嚴重的侵蝕（Winseck, 2022; Wu, 2011, 2018a）。 
 
（二）煽動性內容與政治極化的弊病 

美國的社群媒體平台可依據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論自由，獲得管

理不當內容時的言論自由保障。在美國的法規範脈絡下，平台對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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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監督權更因《通訊端正法》第 230 條的立法而獲得法律上的支持

與保障，並由此法律基礎排除平台對於不當內容負擔侵權的法律責任

（Keller, 2019）。然而，此類法律免責途徑的矛盾處在於，民主自由

體制下的社群媒體，可能立於本國言論自由基礎所設立的網路免責法

律，協助外國專制政權限制與其價值或觀點相悖的言論，進而造成原

先良善的網路言論自由制度，甚至被誤用於協助專制政權打壓言論自

由的窘境（Citron, 2014, 2018）。 
早期的網路環境中，平台於內容自我約束的討論議題上，主要著

重於如煽動恐怖活動、兒童色情與網路霸凌等，具高度威脅社會秩序

可能的不當內容。然而，由於國際社會的緊密合作發展，自由民主體

制與共產極權專制間的政治角力加劇，俄國與其他極權政府開始以社

群媒體作為武器，並以政治的力量散佈陰謀論、極端主義與仇恨性言

論等對於民主機制具高度危害性的網路言論（Goldman, 2019）。促使

社群媒體步上如同傳統媒體的後塵，在政治勢力的操控下，藉由平台

所具備的內容編輯功能，彷彿過去傳統紙本媒體和電視新聞媒體一

般，對於網路使用者灌輸特定立場的意識形態，藉以激化社會的對立

並影響自由民主機制的穩定（Citron, 2012）。此外，社群媒體的平台

管控機制由於近年智慧運算科技的大幅進步，更促使其具有更強大的

能力監控「政治性言論」，並協助特定的政治勢力形塑「歧視」與

「極化」的觀點（Goldman, 2018）。 
由於平台導致嚴重政治極化與煽動性內容的弊病，美國多項修法

倡議與判決，藉由立法與司法的取徑促請重新審視言論自由市場保障

的重要性。此波改革的倡議，除希望政府督促平台業者必須加強有害

內容的管控，並使多元觀點的言論論述能不受政治極化的威脅流通於

言論交流市場，以消弭言論多元失衡的「市場失靈」問題產生，而造

成減損言論自由精神的問題（Wakabayashi & Kang, 2018, December 
11）。 
 
（三）市場功能與多元言論的捍衛 

對於網路媒體市場，美國的管制取徑重點在於，使政府能夠適時

以管制政策維持並提升「言論意見自由市場」（marketplace of ideas）

的競爭功能，以促進網路平台的良性競爭關係，因而增進媒體市場的

言論內容交流，亦使市場資訊流通的效率提升（Wu, 2011）。當今許



假訊息管制與言論自由的平衡：美國網路中介責任的邊界探察與反思 159 

多經濟自由的國家，亦在此理論基礎下，試圖著重於以重振「市場競

爭」功能的思維，防免大型具獨占力量的網路媒體平台，以其市場的

優勢地位，影響媒體市場上言論內容的自由交流。以此思維取徑出發

的學術理論認為，媒體市場應建構多元社群媒體平台相互競爭的環

境，因而能提升網路空間中公民對話的交流機制，由此鼓勵不同的立

場與觀點相互對話，降低與防止假訊息所造成的資訊誤導與受眾進而

決策錯誤情形的產生，並避免得來不易的民主制度受到傷害（Crémer, 
de Montjoye & Schweitzer, 2019）。在假訊息議題上，民主自由國家正

藉由不同的管制取徑，致力於支持市場的競爭與政治的多元化，以根

據於不同政府體制下所能型塑的多元文化為目標，制定介入市場管制

的時空條件與界限，目的在於尋求不同文化背景與政治環境下所能達

成的民主精神（Goldman, 2018; Goldsmith & Wu, 2006; Wu 2018a）。 
 
貳、假訊息立法管制與言論自由保障 

一、違憲審查標準的界定與檢視 

根據美國憲法判決所建構的雙軌理論，直接針對言論內容所爲限

制的國家管制行爲，應經過嚴格審查標準的檢視。然而，至今美國法

院判決仍對於言論內容的直接限制有所遲疑，更認為此種管制取徑對

於假訊息議題言論自由功能的檢視影響甚鉅。在 2015 年美國聯邦

高法院的 Reed v. Town of Gilbert 案中，判決指出此類審查乃適用於特

定的言論，尤其是該特定言論是關於議題的討論或想法與訊息的表

達，亦或該特定言論的內涵具有交流的特質。在本案的多數意見中，

Clarence Thomas 大法官更指出所謂對言論內容的限制，乃要求法院考

量政府試圖對於言論的流通進行干涉時，能夠清楚劃定限制的內行並

進行區辨。舉例而言，假訊息的內容若具有議題討論或訊息表達的特

質，若由於其具公共關聯性，將使其符合上述所稱可區辨而得之特定

面貌。因而，本案意見認為對於假訊息進行管制，勢必須落入嚴格審

查的檢視（“Reed v. Town of Gilbert”, 2015）。 
在 2011 年 Brown v. Entertainment Merchants Association 案中，美

國聯邦 高法院認為國家管制行為欲通過違憲審查嚴格審查標準，必

須符合以下兩個要件；（1）具有「重大迫切政府利益」（compelling 
government interest）的要件，並且（2）管制的手段必須「嚴格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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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narrowly tailored），以達成該立法目的之必要 小限度為限。

欲符合第一個要件，政府即必須具體地揭示出，確有的特定問題需要

實施管制行為以解決，此外，欲加以管制的言論和其將造成的損害，

必 須 存 在 直 接 的 因 果 連 結 （ “Brown v. Entertainment Merchants 
Association”, 2011）。對於假訊息的管制行為，支持的論點主要由兩

種面向，對於其具有重大迫切政府利益進行探討，其一為防範假訊

息，將避免選舉過程中，造成混淆而影響選民決策形成的理性過程，

此外，管制假訊息亦將維護民主自治的機制，使選舉程序能貫徹民主

的精神。第一個面向乃以微觀的角度，認為管制行為在於避免人民因

假訊息之影響，而做出與未受假訊息影響前的不同抉擇，第二個面向

以宏觀的角度，認為管制行為能夠避免民主社會的選舉結果，因假訊

息的負面效應而所翻轉。總而言之，唯有嚴謹的檢視以上的要件和面

向，才能夠在明確的證據下，認定管制假訊息的行為有所基礎。如同

Antonin Scalia 大法官在 2011 年於本案多數意見判決書所論述「模糊

曖昧的證據並不足以有效地合理化政府於此議題的管制行為」，具體

揭露嚴格限縮與 小限度對於政府假訊息管制議題上重要的意義（同

上引）。 
 
（一）直接因果連結的辯證 

於 2012 年 United States v. Alvarez 案中，美國聯邦 高法院判決

意見指出欲證明決策過程中假訊息的誤導，和所造成人民錯誤抉擇間

具有直接因果關係並不容易，因為有太多的因素，可能影響一般受眾

的心理狀態，進行構成其選擇和決策的結果（“United States v. 
Alvarez”, 2012）。若欲將各因素進行檢視，並進而分析其對於決策過

程的影響，更是一個浩大且複雜的工程，因此，實際上非常難以釐清

假訊息對於理性決策的影響，與其造成的效應究竟程度為何（Calvert 
et al., 2018）。 

事實上，極其困難證明假訊息的傳遞與其所造成的傷害，更難以

論證影響個人的決策行為和整體社會的決策結果，並產生負面的效

應。由於假訊息和實質損害間的直接因果關係難以確立，因此在嚴格

審查標準的屏障下，將難以認同以國家行為對於假訊息進行管制，具

有重大迫切政府利益，並於公共利益上的關聯程度之高，足以允許國

家以法律規範介入進行管制假訊息的產製與生成。關於此點，早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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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初著名政治哲學學者 Alexander Meiklejohn（1948）即提出論述，

認為維護一個平等的民主機制，需要讓人民能夠了解政府政策並在資

訊充足的情況下做出理性的抉擇。我們可認在民主社會下的言論自由

真諦，乃是促使人民完成「智慧的決策」（Calvert et al., 2018）。由

於難以證明因果關係，在嚴格標準的違憲審查上，管制假訊息的立法

面臨實際上無法提出足夠的證據證明「假訊息的傳遞將造成實質的損

害 造 成 人 民 選 擇 的 偏 差 」 ， 乃 至 無 法 如 Brown v. Entertainment 
Merchants Association 和 United States v. Alvarez 案所述，論證當今假訊

息 與 重 大 迫 切 政 府 利 益 存 在 有 直 接 的 因 果 連 結 （ Phillips, 2019, 
December 2）。 

基此，立法勢必難以通過違憲審查，並難以推動如同美國聯邦

高法院 Anthony Kennedy 大法官在 2012 年於 Alvarez 案中提出的意

見，認為假訊息的管制不只因未能證明直接因果的連結，同時無法通

過嚴格審查的標準。各項證據顯示，政府立法管制假訊息之於民主制

度的保障上甚或誤導人民決策的損害，並非實質存在因果關係。相較

於其他媒體議題產生的效應，假訊息的影響僅僅是「微小且難以明

辨 」 （ small and indistinguishable ） （ “United States v. Alvarez”, 
2012）。由此而論，國家對於假訊息立法管制的行為難謂有其正當

性，甚至無法明確推論出特定對於假訊息問題進行立法管制的重大必

要性與理由。 
 
（二）最小限制手段的考量 

在 2014 年的 McCullen v. Coakley 案的美國聯邦 高法院多數意見

中指出，嚴格審查標準中所指的立法管制措施需為「嚴格限縮」，乃

指立法者須以「 小限制的手段」，以達成維護重大迫切國家利益的

目的。換而言之，對於內容進行管制的立法取徑，由於所涉及的重大

迫切利益，尚能由其他較小侵害的方式所取代，因而無法通過違憲審

查的檢驗。在此嚴格限縮的前提要件下，本案法院更闡明，政府在採

取立法管制的行為前，必須證明無法尋求其他合理且更小侵害的取代

方式。政府必須承擔舉證責任以證明，取代立法管制的其他措施，無

法發揮功能以達成重大迫切利益的捍衛。因此，在此思考脈絡下，政

府至少必須證明其他合理且更小侵害的言論管制行為，於假訊息議題

上無法發生效用，並且無法使人民受到假訊息的混淆時，仍舊理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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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忠於自我決策的選擇（“McCullen v. Coakley”, 2014）。 
在以上案件意見的發展下，學說上認為可做取代立法管制的方

式，分別有：（1）反制言論（counterspeech）（2）自律機制（self-
regulation system）（3）平台責任（platform liability）（4）教育與媒

體素養（media education and literacy）。綜上而論，在此憲法精神的

「嚴格限縮」基礎下，不難瞭解為何美國普遍學者反對政府使用立法

管制言論內容的方式，來禁止假訊息的生成與傳遞，理由為此取徑將

有極大的違憲疑慮，侵害人民言論自由的基本權利甚劇（Citron, 2014; 
Kosseff, 2019; Wu, 2018b）。 
 
（三）規範不足理論的適用 

藉由審查法律是否符合嚴格審查標準中之緊密合切手段原則，可

避免法規範於無重要保護利益下過度限制言論，同時適用規範不足原

則（underinclusivity）更可確保法規範達到保護「政府重大利益」之

目的（Bunker & Erickson, 2021），進而促使言論自由的核心價值獲得

保障。舉例而言，於 2015 年的 Williams-Yulee v. Florida Bar 案中，法

院已明確表示如果限制言論自由之法律，無法同時限制對政府欲保護

的重要利益造成相同潛在威脅的言論活動，則其無法通過嚴格審查基

準。換言之，規範不足的法規不但會造成促使一方言論壓制他方言論

之效果，同時亦因其本身存在之法律漏洞及多項豁免規定，而無法達

成保護重大利益之目的。換而言之，若法規範經檢驗後無法符合規範

不足原則，法院將因此認定該法規範其公開宣稱的目的，僅具掩飾作

用或實務上該項法規無法達成國家制定之目標（“Williams-Yulee v. 
Florida Bar”, 2015）。 

於適用規範不足原則時，美國喬治亞大學新聞與大眾媒體研究學

者 William Lee（1993）教授認為應著重於審查法規所豁免的內容以作

為法規是否制定正確之標準。以美國聯邦 高法院於 2015 年 Reed v. 
Town of Gilbert 案 及 2011 年 Brown v. Entertainment Merchants 
Association 案之判決內容可知，過度限縮言論之管制範圍恐致規範喪

失其規範目的。Reed v. Town of Gilbert 案源起於 Gilbert 小鎮禁止居民

使用戶外標誌以維護鎮容及交通安全，然該規範卻另外豁免其他特定

標誌可於戶外架設。本案法院認為受豁免之其他類型標誌與臨時性方

向標誌皆會破壞鎮景及危害交通安全，比起臨時性方向標誌，言詞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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銳的意識形態標誌似乎更容易造成汽車駕駛之分心，故判定其規範違

法限制表達自由（“Brown v. Entertainment Merchants Association”, 
2011）。另於 Brown v. Entertainment Merchants Association 案中，加州

政府規定除非有父母或成人親戚代表，否則兒童不得購買暴力遊戲。

法院判決認為該允許父母或成人親屬代替兒童購買，可能影響思想之

危險內容物的豁免條款，可能危害此條解決社會嚴重問題的目的，故

判定其不合法。簡言之，根據法院判決的基礎觀察到，如法規範無法

同時透過防止具有造成同樣危險的活動，以保護其重要利益時，該條

規範即違反規範不足原則。參諸上述規範原則，更可反思而得若欲藉

以立法達成禁止與公益有關之假訊息製造與傳播的目的，亦將無法滿

足規範不足理論所捍衛的憲法言論自由內涵（同上引）。 
 
二、立法事前管制的弊病與困局 

綜上而論，假訊息的生成與傳遞，帶來言論自由保障機制相當程

度的危害。特別是由於此問題將以其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滲染本質上

正確且公正的資訊內容，若未能有效地防堵不當訊息的作用，可能導

致正確的內容無法於言論市場中與其競爭，更造成媒體受眾盲從錯誤

資訊。此困境除導致公平正義的核心價值受到挑戰，使得真實的資訊

內容無法獲得彰顯。由以上分析可知，實際上政府架構下的措施對於

假訊息的傳遞，並無法有全盤有效的管制效果。在不當內容的發布與

傳播方式快速更迭的同時，政府並無法即時提出對策進行防免。若政

府端為求管制上的效率而進行事前管制，不僅不符合憲法上的比例原

則，更將嚴重侵蝕長久以來所建立的言論自由的基礎（Calvert et al., 
2018）。政府建構不當內容的管制模式，將導致不切實際且僵化的管

制態樣，不僅未能防堵不當言論的流竄，更可能對合法的言論造成嵌

制，更將造成阻礙言論自由的流通的負面影響。 
此外，如同注重言論自由保障的美國在憲法中第一增修條文的影

響下，認為縱然訊息的內容不全然真實，政府應避免對於特定類型的

言論與表達於立場有所偏頗，因而加以反對並抵制此內容於言論市場

中的流通。特別是假訊息的生成與傳遞，目前尚未精確的證據證明，

其對於言論市場有確切的危害，因而成立「直接因果關係」。此外，

對於假訊息的因應，政府除立法直接進行內容管制外，替代的模式如

媒介管制機制同樣能發生效果。政府的立法介入將因而未能通過嚴格



164 中華傳播學刊．第四十三期．2023.06 

限縮原則的檢驗，並欠缺其於規範不足理論上的適用基礎，因此未能

通過審查標準而有違憲的疑慮。因此，美國於言論自由保障的發展脈

絡下，堅持政府應有義務採取不帶偏見的立場，捍衛各類型言論流通

於資訊市場的自由。美國政府對於內容進行直接的立法管制行為和介

入 ， 於 學 理 上 普 遍 不 受 肯 定 與 支 持 （ “United States v. Alvarez”, 
2012）。因此，政府的政策營造以更蓬勃多元的傳播產業市場出發促

進意見的匯流，除將間接達成多元反制言論與假訊息的競爭，進而弱

化假訊息的負面效應。更可激勵立法機關建構適切的「平台問責」機

制，以促進平台科技創新的視野防免假訊息的危害，更跳脫立法事前

管制取徑所帶來的邏輯困局，避免直接內容管制立法致使人民言論自

由侵害的弊病。 
 
參、邁向平台責任管制的辯證 

一、美國《通訊端正法》第 230 條的誕生——強化言論自

由的事後管制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目的在於保障言論自由，第 230 條的實質

作用在於建立基礎的標準據以促進言論自由的內涵得以彰顯。此展現

出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建立並非劃定狹義言論自由的範圍，更非據以型

塑保護界線侷限言論自由的發展（Skorup & Huddleston, 2020）。美國

言論自由權威作家 Elizabeth Nolan Brown 認為第 230 條適時扮演網路

世 界 的 憲 法 第 一 修 正 案 角 色 （ Section 230 is the Internet’s First 
Amendment），讚許第 230 條於網路平台責任豁免上的重要貢獻

（Brown, 2019, July 29）。此外，美國人權先鋒 David Williams 更認為

社群媒體平台由於第 230 條的庇護所形成的言論交流，激勵網路社群

無懼於實體世界責任歸咎的威脅，促使網路科技與虛擬環境的興盛，

更造就創新科技潮流下，探究真理而進行言論辯論與對話的可能性

（Kelly, 2019, July 10）。更遑論美國言論自由學者 Eric Goldman 教授

則強力稱許第 230 條的強化言論自由功能，使其比美國憲法第一修正

案於網路世代發揮更完善的保障人權效益（Goldman, 2019）。 
 
（一）立法的價值與脈絡 

1996 年美國國會頒布《通訊端正法》第 230 條，揭示網路中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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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者豁免其於第三方內容涉及侵權時的歸責條款。在此立法脈絡下，

美國國會試圖藉由《通訊端正法》第 230 條具體形塑網路內容的侵權

責任邊界，並劃定網路平台責任的問責的普世標準。以此立法闡釋與

釐清網路內容與平台間的侵權責任與管理義務關係，進而促進網路言

論自由流通的憲法核心精神（Franks, 2021; Penney, 2022; Volokh, 
2021）。美國《通訊端正法》於 1996 年通過其中第 230 條第 c 項第 1
項揭示「在第三方提供資訊的情況下，互動式電腦服務的提供者與使

用者不應被視為資訊出版或發言者，而擔負法律上責任」（No 
provider or user of an interactive computer service shall be treated as the 
publisher or speaker of any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another information 
content provider）的重要精神（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1996, 47 
U.S.C. § 230 (c)(1)）。然而，此第 230 條豁免責任的範圍，並不及於

聯 邦 刑 事 犯 罪 、 智 慧 財 產 權 、 州 法 與 通 訊 隱 私 法 的 違 法 行 為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1996, 47 U.S.C. § 230 (e)(1)(2)(3)(4)）。
1 

具體而論，第 230 條立法的誕生乃基於回應 1995 年 Stratton 
Oakmont v. Prodigy Services 的司法判決中法院的意見。本判決認定對

於使用者於線上平台所發布的誹謗性內容，由於網路服務提供者

（online service provider）具有「編輯控制權」（editorial control），

因此必須肩負身為平台的法律責任（“Stratton Oakmont, Inc. v. Prodigy 
Services Co.”, 1995）。本判決顯現普通法系基於長久發展下，論斷出

版者（publisher）與傳遞者（distributor）是否肩負違法責任的原則與

適用界線。在此脈絡之下，傳遞者如同傳統的書店與圖書館，對於其

傳遞的內容非擁有限度範圍的編輯控制權。傳遞者非「認知」內容的

不法並疏於進行移除，因此無法對其歸責並促其負擔法律責任。相反

而言，出版者擁有更高程度的「主動性」對於平台內容進行「判斷」

與「編輯控制」，其地位更同於報社或雜誌社。對於平台上的誹謗內

容，出版者由於處於原始發動刊登的角色，實質功能與性質上和僅可

能認知內容不法的傳遞者有所差異，因此在法律歸責上的認定更為直

接且嚴格（“Stratton Oakmont, Inc. v. Prodigy Services Co.”, 1995）。 
由第 230 條的立法說明揭示平台責任規範 初的立法動機，乃在

於 保 護 勤 勉 於 防 免 惡 意 言 論 的 「 善 良 撒 瑪 利 亞 人 」 （ Good 
Samaritan）於平台責任上獲得豁免，進而促進網路環境的健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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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denberg, Debelak, Kovnot & Miao , 2012）。具體而論，第 230 條

的立法在於增進網路、互動式電腦服務與互動式媒體的文化與技術生

態持續開展與邁進（Promote the continue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other interactive computer services and other interactive media ）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1996, 47 U.S.C. § 230 (b)(1)），此外，

第 230 條的立法更肩負使網路與其他互動式電腦服務的商業模式，能

不受聯邦與州法的管制，以發揮其維持動態且自由競爭市場功能的任

務（Preserve the vibrant and competitive free market that presently exists 
for the Internet and other interactive computer services, unfettered by Federal 
or State regulation）（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1996, 47 U.S.C. § 
230 (b)(2)）。 

1995 年美國法院 Stratton Oakmont 案判決的誕生，扮演平台責任

法制檢討的重要開端。由本案的判決中，可知若使平台業者暴露於無

豁免範圍的規範下，將使其無力應付使用者們頻繁且廣泛興訟究責的

窘境，造成平台市場的崩壞與商業模式的市場失靈。此外，訟累所引

發的技術與成本壓力，更無法化為激勵平台提升內部過濾機制的誘

因，不僅無法誘發平台建構阻卻惡意言論的自律機制，更可能造成寒

蟬效應導致言論自由的侵蝕。由此，證明第 230 條的立法對於網路科

技時代的平台發展與創新具有關鍵的增益，更使「善良撒瑪利亞人」

的中介管理精神藉由具體立法獲得彰顯（Reidenberg et al., 2012）。 
 

1. 言論競爭市場的強化 

美國《通訊端正法》第 230 條在言論自由競爭市場功能的維持扮

演重要角色，特別是第 230 條的立法促使市場新進的競爭者獲得於市

場公平競爭的機會。第 230 條提供市場的誘因，鼓勵新進的競爭者投

入辛勞並展現創新實力，以淘汰實力不彰的既存市場壟斷者，更進而

實現市場競爭的重要功能（Goldman, 2009, 2019）。具體而言，在第

230 條的立法保障下，新進市場競爭者不需耗費高成本的資金投入，

據以建構內容審查的基礎設施。由於建構企業內部內容審查機制往往

耗時費工，審查標準的不確定性，使法規遵循系統建立對於新興產業

帶來一定程度不可預測的負擔，相對而言，對於已長期服膺或參與制

定 傳 統標 準 的 原 有市 場 競 爭 者相 對 容 易 （Skorup & Huddlesto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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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新進市場競爭者而言，初步資金的募集與投入，往往造成其

與既存競爭者的市場地位不平等，此外，其第三方使用者內容侵權責

任可能造成的訴訟風險，亦可能同時構築新進競爭者投入市場的資源

差距與資本高牆（Ardia, 2010; Tushnet, 2008）。因此，第 230 條的立

法助益不僅將彌平既存市場壟斷者所盤據的優勢地位，更使新進市場

競爭者免去面對既定內容審查標準的不確定與風險，進而降低既存市

場競爭者與新進競爭者間資源的落差， 終鼓勵市場的競爭與消弭新

興競爭者所需遭遇的市場參進障礙。平台責任的標準建立將能減輕既

定內容審查標準所構築的市場障礙，除將彰顯市場競爭功能的發揮，

更促使內容平台的科技多元發展與興盛， 終保障消費者權益與社會

福祉。 
 

2. 鞏固訴訟風險的可預測性 

當平台業者因第三方使用者發布不當內容而引起法律上爭端時，

尋求訴訟途徑的解決必須面對可能導致的潛在經濟上損失或成本負

擔，第 230 條的立法使網路平台於平台責任上避免遭遇不必要的訴訟

風險與不可預測性，並因責任界線的劃定穩固平台持續創新的動能與

可能性。舉例而言，涉案當事人若欲發起訴訟，必須聘請律師擬定訴

訟策略並負擔出庭的時間與交通成本（Leary, 2018）。不同於律師爭

取訴訟勝利的立場，涉案當事人往往更著重於長遠商業經營的規劃，

必須考量訴訟所帶來的整體經濟與名譽上的負擔，而非僅追求單純訴

訟面向上的勝利（Sylvain, 2018）。具體而論，訴訟的制度在於鼓勵

當事人拚搏不確定的案件結果達成公平正義的實現，然而，涉訟的當

事人卻必須理性衡量，追求此結果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並做出折衷的處

置，目的在於降低法律上風險抑或停止更多的潛在損失（Aswad, 
2020; Waldman, 2018）。此外，雖然訴訟程序依循陪審團與法院的決

斷以正當的法律程序產生結果，但訴訟結果卻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預

測性，致使訴訟當事人必須肩負可能敗訴的風險和所致的名譽上負面

影響（Arbel & Gilbert, 2022; Wyatt, 2022）。因而，由於尋求訴訟途徑

解決問題所必須投入的大量經濟上成本，和敗訴風險可能招致的商業

經營上不利益，被告往往 終攝於訴訟整體衍生的負面效應，選擇使

用非訟的方式如簽訂和解契約，據以達成更具效益的爭端解決效果

（Verstraete, Bambauer J. & Bambauer D.,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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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觀察長久以來在不當內容的法律規範與所欲達成的價值內

涵，可認將第 230 條的立法理解為具體法律規範，而憲法中言論自由

條款則為價值內涵所形塑出的抽象標準。對於第 230 條立法的優劣，

必須著重於審視第 230 條立法中所設定的法律規範範圍，是否能夠契

合於憲法中言論自由所欲追求的價值內涵，方能對於第 230 條是否需

修訂與如何修訂進行適切的思考（ Citron & Wittes, 2017; Davis, 2022; 
Hoefges, 1998）。本研究認為第 230 條中平台責任立法的精神與彰

顯，不僅確保平台業者遭遇第三方使用者有侵權或不法內容時，法條

具體要件的建構減低法官個人心證所形成的訴訟結果不確定性。另一

方面，第 230 條的存在，更能提供平台業者擬定商業策略具有基本的

市場風險資訊，據以評估未來遭遇訴訟風險時，是否投入訴訟費用與

各項訴訟成本，藉此提供平台業者更良好的資訊規劃各項商業模式的

布局。 
 
二、超越誹謗侵權的程序功能 

1. 網路誹謗的規範基礎 

第 230 條延續傳統實體世界「真正惡意原則」適用於誹謗罪的基

礎，將中介平台基於共同侵權的責任延展至網路虛擬世界，並確立中

介平台管理責任的邊界，使管理查證義務的立論延伸至網路平台責任

監督義務的發展。在 1997 年美國聯邦第四巡迴上訴審法院於 Zeran v. 
American Online 案判決中，揭示第 230 條的範圍應同時涵括豁免平台

作為訊息「發布者」（publisher）抑或「傳遞者」（distributor）的責

任。本案判決否決原告爭執本案應適用於第 230 條以豁免「傳遞者」

責任情形的論點。本案形塑不同於傳統論述的法院判決意見，確立美

國聯邦第四巡迴上訴審法院支持訊息發布者與傳遞者應皆受第 230 條

規範而不應豁免平台責任的司法論述（“Zeran v. American Online, 
Inc.”, 1997）。於 2003 年，美國聯邦第九巡迴上訴審法院在 Batzel v. 
Smith 案判決中，對於第 230 條的名詞定義與範圍進行釐清，本判決認

為第 230 條中所稱之中互動式電腦服務，不應侷限於 Zeran 案判決與

以往其他案件中所劃定僅涵括提供接取至網路服務的範圍。反而言

之 ， 第 230 條 所 稱 之 互 動 式 電 腦 服 務 ， 應 該 包 括 如 群 研 伺 服

（listserv）服務等「任何資訊服務或其他系統」（any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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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or other systems）（“Batzel v. Smith”, 2003）。關於此論述，亦

由後續 2004 年的 Barrett v. Rosenthal 案件中獲美國加州 高法院肯

認，本案判決認為使用者即使非歸屬於任何網路服務提供渠道，仍可

適用第 230 條並於符合法條要件下獲得免責的保護（“Barrett v. 
Rosenthal”, 2004）。 

除此之外，在 2008 年美國聯邦第五巡迴上訴審法院的 Doe v. 
Myspace 案中，判決指出第 230 條的豁免範圍應在網路環境「侵權」

範疇下被更廣泛地認定，而非僅僅囿限於 Stratton Oakmont 案判決中

所涵括的傳統「誹謗」類型方得免責（“Doe v. MySpace”, 2008）。此

對於第 230 條的免責範圍放寬的理解，後續亦在 2009 年第九巡迴上訴

審法院以 Barnes v. Yahoo! 案判決中獲得支持。本判決更進一步認為

第 230 條的適用範圍，應跳脫於以侵權行為作為「請求權基礎」基礎

的框架，而應擴及於「出版者或發言者」的網路侵權樣態（inherently 
requires the court to treat the defendant as the ‘publisher or speaker’ of 
content provided by another）（Giles, 2020, May 28）。 

由以上案件判決的梳理，本研究觀察到美國歷年來的司法發展，

法院對於第 230 條的適用範圍逐漸擴張，並跳脫於 初立法時所劃定

的範疇。自從美國聯邦第四巡迴上訴審法院的 Zeran 案判決問世後，

各美國聯邦上訴審法院即接續對於第 230 條的適用範圍進行擴張性的

解釋，更在此演進中不斷對於網路平台責任範圍進行重新劃定，造成

司法論斷的意見莫衷一是。在此司法解釋演進的影響下，第 230 條的

擴張逐步賦予網路平台更大的科技發展空間。然而，在應對假訊息的

問題上，當第 230 條中所涵括的網路平台責任，在司法解釋上已跳脫

於傳統侷限於侵權行為的誹謗類型時，學說與實務皆有支持應藉由明

確第 230 條的解釋範圍，重振由平台責任出發的假訊息解決途徑 
（Hwang, 2020）。 
 

2. 程序效率的鞏固與增益 

 關於平台責任相關的侵權行為樣態，可能連結於各式各樣不同

的請求權基礎而致生訴訟。網路環境的假訊息，可能出自於網路使用

者所發布的錯誤資訊，並導致妨礙名譽架構下「書面」或「口頭」誹

謗的法律效果（Reidenberg, et al., 2012）。誹謗型態的侵權行為更可

能促使「陰謀論」的資訊傳遞，不僅形塑極化的政治環境造成社會族



170 中華傳播學刊．第四十三期．2023.06 

群的對立，更可能造成社會秩序的混亂，形成國家安全不穩定的狀態

（Citron & Wittes, 2017）。因此，第 230 條可防免網路平台成為致生

誹謗性內容的溫床，並激勵平台肩負起適切責任，以阻止網路使用者

惡意言論對於社會言論流通形成的毒害（“Zeran v. American Online, 
Inc.”, 1997）。 

平台責任在假訊息議題上，必須特別審視的問題在於，第 230 條

的重要功能是否在於以訴訟排除平台的責任，特別是著重於平台身為

誹謗性內容出版者的情況。然而，若不實言論未能以平台責任的取徑

防免，則在政治性假訊息形成公眾人物名譽的減損時，則僅能藉助書

面誹謗或口頭誹謗並依循傳統第四權理論下的真正惡意規範（Hwang, 
2020）。由此，可觀察到在未涉及平台責任的爭訟時，僅靠誹謗性侵

權的規範除強度較弱且有所不足，更造成防免名譽侵害時法律工具的

選擇捉襟見肘的情況產生，顯現法律救濟的途徑有所缺陷。具體而

言，若無從由網路平台責任的視野進行爭訟，公眾人物的妨礙名譽案

件即須藉由 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案所揭示的新聞媒體「真正

惡意原則」進行攻防（“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1964）。然

而，證明真正惡意往往成為舉證一方沉重的負擔，特別是依據美國聯

邦 高法院於 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案中所指出，審判中必須

「有充分的證據與事實據以論斷，報導的記者對於發布的新聞內容抱

持極高程度的懷疑」（sufficient evidence to permit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defendant in fact entertained serious doubts as to the truth of his 
publication），方能具有足夠證據力排除真正惡意原則的適用（同上

引）。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藉由聯邦 高法院的判決內容，揭示中介者

於第三方內容涉及誹謗疑慮時，必須符合嚴格的標準方能對於中介者

進行究責。然而，遺憾的是目前根據第 230 條第 c 項第 1 款規定文

義，無清楚闡明網路中介服務者若因明知或故意情事，導致第三方使

用者內容的不法或侵權情況，是否得適用第 230 條整體表彰「善良撒

瑪俐亞人」精神的法理，以豁免平台法律責任。（Kosseff, 2022）。

相較於明知或故意的條件，依循現今第 230 條的規範文義，中介服務

業者豁免責任的重點在於是否有善意，在構成要件上雖試圖構建強化

平台責任的標準，然而似乎仍不夠具體且缺乏嚴謹。 
本研究深信完備第 230 條的立法具體將強化言論自由並達成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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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修正案所未能觸及的重大程序上助益。藉此，在人民的言論自由

遭受侵害而必須提起訴訟捍衛基本權利時，若能賦予第 230 條更適切

的立法修訂，能夠提供法院更實質的受理審判基礎。基於《通訊端正

法》中網路中介服務的規範，此訴訟上增益能具效率且果斷地釐清是

否排除平台業者對於訴訟的侵權責任（Frye, 2017, November 12; 
Glynn, 2018; Goldman, 2019; Sharp-Wasserman, 2018）。此外，此積極

規範的程序基礎，更能夠協助法院在此類言論自由的訴訟中，不為以

往昏暗不明的抽象傳統民刑法的侵權責任所制肘，帶來訴訟程序中網

路世代平台責任所適切需要的程序上效益。如前所述，第 230 條的立

法意義不僅在於彰顯憲法言論自由的內涵使其與時俱進，在訴訟層面

上，更能使法院判決的初期，更明確釐清網路平台業者是否需擔負第

三方使用者內容的侵權責任。此不僅能夠助益法院於審判過程中，專

注於限制言論內容的違憲審查判斷，更能降低傳統平台業者涉訟時，

所帶來的高度訴訟成本，與削弱法院未有明確標準所附加於當事人的

沉重舉證責任。 
 
三、第 230 條的紊亂與未竟之志——重振平台的善良撒瑪

利亞人精神 

第 230 條立法以來引發導致假訊息橫生的質疑，特別是網路平台

未能肩負不當內容的產製與傳遞，掀起檢討第 230 條平台怠於管理與

明知故意的問責必要性，立法、司法與行政更盼藉此檢視，重建第

230 條本欲彰顯的網路平台「善良撒瑪利亞人」精神與內涵。2020 年

因美國總統川普的網路言論煽動，導致美國國會殿堂造成暴力陳抗者

死傷的悲劇後，雖《通訊端正法》第 230 條的立法威信受到社會大眾

的質疑與批判。然而，學術社群紛紛因此社會失序事件的慘痛結果，

開始反思網路平台業者立於其科技巨頭的龐大市場資源與影響力，並

檢討規避平台內容所衍生違法與侵權責任的妥適性（Dickinson, 
2021）。由此，第 230 條的 初立法推動者美國共和黨陣營前眾議院

議員 Christopher Cox 認為，當今網路平台涉入誘導非法內容或連結非

法活動的傳遞，因非法內容和活動未能具有促進公共對話的功能，平

台主張的責任豁免本於言論自由的精神應不予寬待（Selyukh, 2018, 
March 21）。同為發起第 230 條立法的美國民主黨陣營參議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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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 Wyden 亦認為，第 230 條應確保「善良撒馬利亞人」的平台守門

人精神得以伸張，然而，第 230 條並未能由共同責任的積極視野，發

揮拘束平台守門人怠惰的功能，更未能防堵犯罪分子在網路世界進行

非法活動（Wyden, 2018, March 21）。此乃第 230 條在言論自由保障

的核心價值上有所偏誤，必須重新檢討平台豁免責任於網路場域積極

促進公共對話的實際效應。 
無庸置疑地，由此美國掀起關於重新調校第 230 條的學術與產業

層面討論，將帶來網路環境與政府管制思維的進化，更藉由案例的累

積形成更適切社會和科技變遷的平台責任框架。本研究觀察到，自

《通訊端正法》第 230 條問世以來，美國產官學界質疑其過於模糊的

責任豁免邊界，導致假訊息問題的氾濫，不僅造成網路社群人心惶

惶，更促使失真內容藉由網路和數位技術的渲染，引發言論競爭市場

失靈的風險，甚至影響民主機制的運行（Franks, 2021）。由此，立

法、行政與司法機構亦在此聲浪中，於學術、產業和政府政策等研討

與交流會議中，除試圖傾聽各界對於第 230 條形塑的平台責任下所抱

持的疑慮與建議，更苦思調整第 230 條的豁免責任反範圍所帶來的正

面效益（Franks, 2022）。本研究堅信雖各界懷疑的聲浪帶來反思與檢

討第 230 條的聲浪，但改革的方向必須本於言論自由精神的重新探

勘，使革新以強化言論自由的功能與價值為依歸方為正途。 
 
（一）網路平台共同責任的確立 

社 群 媒 體 平 台 於 假 訊 息 治 理 中 的 「 共 同 責 任 」 （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將鼓勵與促進平台勇敢扮演端正網路惡意言論風氣

的角色，更藉由平台共同責任的釐清與確認，提供第 230 條第 c 項第

1 款與第 2 款更具體的解釋，並強化其判斷平台責任的精確立論基

礎。在網路活動的交流模式趨於交錯與繁複的時代，言論已由單純個

別使用者的呈現與實施，在傳播科技的推進下演化為內容的構成，往

往涉及不同的使用者參與和合力完成（Franks, 2019, October 11; 
Sylvain, 2021）。精確而言，產製與傳播惡性言論的直接與間接教唆

與幫助等共謀行為，皆於刑事規責上有明確的法律規範與案例判決

（Franks, 2022; Kosseff, 2022）。由此，本研究認為在當代平台與出版

者分工達成言論內容呈現的數位網路環境，除映射出以共犯結構為基

礎的惡性言論，勢必為言論自由保障必由傳統口頭與書面表達連結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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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媒體創新科技發展時，所必須納入言論自由的考量。在言論自由

保障的精神下，當代社會更應重視社群媒體平台涉入幫助、教唆使用

者以共同完成惡性言論時，所必須建立的法律規範與責任界線。 
由此，本研究認為媒體平台除需積極促進與協助使用者進行惡性

言論的產製與傳遞，必需負擔共同責任而無法主張第 230 條豁免責

任。此外，社群媒體平台若消極因懈怠未採取足夠防免措施，促使惡

性言論的生成與蔓延，同樣必須共同責任而免除社群媒體平台的豁免

責任可能性。本研究深信共同責任的解釋與貫徹，將建構更明確的第

230 條平台免責範圍，並構築與堅實第 230 條蘊涵的「善良守門人」

精神與言論自由內涵。確保第 230 條「共同責任」的建立，更將激勵

社群媒體平台確保其管理能力與合理決策的品質。 
 
（二）第 230 條第 c 項的內部缺陷與衝突 

然而，第 230 條第 c 項第 1 款過於寬廣的立法與判決解釋範圍，

致使其論理邏輯無法與「善良撒瑪利亞人」的精神相互契合，更使其

意涵與豁免共同侵權責任的法理與其他既定法律原則有所扞格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1996, 47 U.S.C. § 230 (c)(1)）。2 具體

而論，第 230 條第 c 項第 1 款所創設的平台責任豁免功能在於區辨言

論「出版者」與「傳遞者」的差異，並以此提供平台享有免責為導向

的權利上補貼（Citron & Franks, 2020）。此出版者與傳遞者區辨，未

能扮演實質賦予平台責任的功能，致使第 c 項第 1 款成為平台逃脫管

理責任使命的避風港條款。除導致平台責任定義寬鬆與界限曖昧不明

的道德層面的風險，更致使鼓勵平台扮演「善良撒瑪利亞人」的雄心

壯志，淪為黃粱一夢。 
立法缺陷造成的責任寬待，不僅造成惡性言論的流竄與負面影

響，更導致社群媒體平台的管理怠惰甚至於網路科技市場的壟斷。由

於平台免責立法模糊所引發的權利補貼，致使社群媒體平台業者可選

擇恣意節省監督惡性言論的管理成本（Citron & Franks, 2020; Sylvain, 
2021; Goldman, 2019）。社群媒體平台除憑藉免責的保護傘，迅速累

積與鞏固市場的優勢地位，更因操控惡性言論的產製與傳遞，導致致

生言論內容多元失衡甚至政治極化的質疑，更招致平台濫用市場獨佔

減損言論市場功能的疑慮（Bazelon, 2022; Sunstein, 2022）。因而，導

致以平台免責為導向的權利豁免，實質上成為鼓勵惡性管理的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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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造成平台缺乏道德層面的動機與自發性提升管理品質，更使平台在

經濟誘因不足的環境下，背棄提升自我的理想與扮演善良撒瑪利亞守

門人的宏願。 
相較於第 230 條第 c 項第 1 款的缺陷，檢視第 230 條 c 項第 2 款

的文義，可明確得知立法者揭示鼓勵網路平台扮演「善良撒瑪俐亞

人」的核心內涵。在此解釋脈絡下，「善良撒瑪俐亞人」的法律要件

顯然為平台主張責任豁免的基礎，更凸顯立法原意中，設定網路平台

肩負阻絕與過濾惡意言論的必要性。本研究認為第 230 條第 c 項第 2
款明確揭示社群媒體平台於互動式電腦服務的技術基礎下，若基於

「善意」（good faith）自願限制具淫穢、猥褻、色情、骯髒、過度暴

力、騷擾或其他令人心生厭惡性質的第三方內容，使其「接取」與

「使用」的途徑獲致阻絕，則可豁免因上述不當內容所招致的共同責

任（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1996, 47 U.S.C. § 230 (c)(2)）。3 相

較於社群媒體平台因其私人企業性質，而立基於憲法第一修正案所當

然擁有的第 230 條第 c 項第 1 款「編輯控制」上言論自由。第 230 條

第 c 項第 2 款的立法，不僅促使社群媒體平台在內部經營的訴訟風險

限縮於侵權範圍的確定成本，更使平台可藉由第 c 項第 2 款的實質法

條，防免其不受難以預測的爭訟所侵擾。比起第 230 條第 c 項第 1 款

僅延伸立於憲法第一修正案偏向抽象的言論自由保障意涵，第 230 條

第 c 項第 2 款無疑提供更扎實的程序上保障，賦予社群媒體平台於此

豁免範圍內多元化其商業模式並勇於投入科技平台的創新。 
 
（三）邏輯相悖的體系解決途徑 

「善良撒瑪利亞人」乃立於表彰社群媒體平台勇於守護網路正向

風氣的美德，主動性地防免與抑制來自第三方使用者的有害言論。換

而言之，被動的旁觀者抑或對於惡意言論攻擊的無動於衷，甚至可能

因為違反注意義務，被歸類為誘導侵權與以此牟利的共謀。由此而

論，善良的守門人精神絕鼓吹社群媒體平台隱於豁免責任的庇護，甚

至鼓勵在免責的保護傘下，怯懦與躊躇不決於打擊有害內容的堅持與

正義。 
如上所述，第 230 條第 c 項第 2 款著重於闡明，社群媒體平台若

未具備「注意義務」（duty of care），則無庸肩負怠於介入第三方有

害內容的管理責任，因而平台藉此條款可豁免共同侵權責任，並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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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管理的精神（Citron & Franks, 2020; Sylvain, 2021）。然而，第

230 條的立法設計弔詭之處，即在於相對於第 230 條第 c 項第 2 款所

蘊藏的「善良撒瑪利亞人」精神，第 230 條第 c 項第 1 款則全然未就

社群媒體介入管理，以制止第三方有害內容的標準劃定有效範圍。換

句話說，第 230 條第 c 項第 1 款立法意涵的模糊，導致平台對於有害

內容不須採取任何程度的措施，即可輕易豁免潛在的共同侵權責任。

更而甚之，在第 230 條第 c 項第 1 款的立法缺陷下，即使積極涉入誘

導式侵權的社群媒體平台，亦可悠游於本款寬泛的免責範圍內，而無

庸顧慮注意義務所帶來的共同違法責任。 
由此可見，第 c 項第 1 款立法的設計不僅未能與第 c 項第 2 款相

輔相成，甚至造成文義的衝突與對立。由於第 c 項第 1 款於立法設計

意義上缺陷，促使法條意涵含糊與邏輯錯亂的疑慮，更導致第 230 條

c 項關於豁免責任的注意義務標準難以整體具體劃定，並導致凌亂且

不具規範意義的整體立法體系與脈絡。藉由以上的論述與分析，本研

究認為第 230 條第 c 項第 1 款應特別針對平台在共同侵權行為上的平

台管理惡性進行釐清，具體須增補條文以明示社群媒體平台故意忽略

有害言論的傳遞與流竄，將致使其喪失主張責任豁免的基礎，並須同

時負擔共同侵權的責任方為妥適。  
 
肆、美國《通訊端正法》第 230 條的啟發網路——

言論自由的反思與重構 

傳統實體世界的言論自由核心表徵，已受到當代科技創新的強力

挑戰，不論是網際網路與數位技術所產生的科技革命，抑或接續由大

數據和人工智慧所帶來的可能，皆使傳統定義下言論自由所涵括的特

質，受到相當程度的動搖。自第 230 條立法至今，產官學界無不肯認

社群媒體扮演虛擬世界主要言論媒介的潛能，更對於平台肩負網路交

流中介的重責大任有相當高的期待。審視當今科技與社會所形成假訊

息爭議，可察覺此假設的合理性，正激發傳統實體與當代虛擬場域規

範整合的可能與必要（Citron 2009; Citron & Richards, 2018）。美國哥

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台裔網路學者吳修銘（Tim Wu）教授曾因網際網

路環境與文化急速發展，提出重新檢視傳統言論自由保障內涵的論述

（Wu, 2018b）。其研究認為當社群媒體已儼然成為主要言論流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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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傳統言論自由中有三個重要的內涵與特徵，必須進行再次的釐

清與商榷：（1）首先，傳統上認為一般資訊受眾，能夠藉由媒體媒

介獲得需要的知識解決問題與做出決策。然而，在科技的發展下，卻

必須質疑資訊洪流帶來的知識量，可能使受眾於汪洋中滅頂，而無法

由此尋獲有效的資訊，並加以吸收與應用；（2）此外，資訊稀缺的

概念將在網路時代帶來不同的挑戰。網路的科技帶來言論市場上的資

訊相互競爭地更加激烈。導致在個案上，網路時代下不如傳統的言論

市場概念，若未能有群聚效應產生影響力，單獨或是小眾的民眾所表

達之意見，將在競爭激烈且資訊爆炸的市場中，被多數的意見所淹

沒，而完全無法於言論市場有提出意見進行競爭與協商的能力；

（3）以往在傳統政治之架構下，政府擁有絕對優勢介入並影響言論

市場的前提，亦在網路和數據盛行的時代，被一定程度翻轉，而相反

地企業與民眾藉由科技的創新，將有更大的力道掌握更廣泛的資訊，

以營造市場上的能力與公權力進行對抗（Wu, 2018b）。 
此言論自由保障界線的轉變，已迫使當代社會必須有更先進的規

範框架，才能夠跟上科技發展的腳步，更應重新檢視傳統言論自由保

障的範圍以防免民主社會價值的崩解（Wu, 2018b）。就此，本研究

質疑將網路上各類型行為與活動是否能適切被視為憲法第一修正案下

實質的「言論」，例如第 230 條平台責任豁免所涉及的「言論」與行

為「表意性」的認定。具體而論，若將所有網路世界的活動與行為，

皆涵括於言論自由保障的範疇，即牴觸憲法雙階理論中所揭示言論價

值區辨的核心價值，導致無法凸顯高度價值的言論類型的重要性，除

無法表彰言論自由激勵「追求真理」與「自我實現」的功能，更可能

因言論自由規範界線的擴張，導致「言論溝通市場」成本增加與競爭

功能失靈的風險（Chemerinsky E. & Chemerinsky A., 2022; Strauss, 
2022）。 

本研究觀察到若將所有新型態的網路活動與行為皆涵括於言論自

由的保障，將實質上混淆與挑戰「公眾事務」在文化與社會脈絡下的

特殊意義，進而對於網路環境的公共利益與公平正義的價值產生貶

損。將僅連結於私人事務的網路活動與行為貿然置入言論自由的框

架，亦將模糊言論自由的核心精神，更造成言論自由的價值過度擴張

並受到濫用（Abraham & White, 2021）。本研究認為第 230 條的立法

意涵映射出當代平台肩負網路虛擬場域中「言論媒介」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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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第 230 條第 c 項中揭示的「出版者」（publisher）與「發言者」

（speaker）字眼，更顯現出「出版」與「言論」交流所具備的特殊意

義。經過法條釋義與文意脈絡的推敲，可認為第 230 條試圖藉由「網

際網路」與「其他互動式電腦服務」作為媒介，據以建構言論交流論

壇以達到多元政治對話、文化發展與知識累積的言論自由價值，更對

假訊息的因應帶來重要的啟發。 
 
一、雙軌制的謬想——實體與虛擬的規範融合 

本研究觀察到，第 230 條於立法之初所錯誤形塑的實體與網路世

界規範差異，除變相鼓勵有害內容的侵權負面效果恣意轉移至虛擬環

境而無庸負責。共同侵權的惡性延展至網路化外之境的亂象，更導致

立場極化與尖銳內容於虛擬環境的蔓延，終至言論自由功能的失衡與

崩塌。第 230 條立法過於寬泛的問題，已實際導致實體與網路世界差

別待遇的歧視問題，亦同時違反公平與平等保護的法律原則。 
端看第 230 條第 c 款第 1 項與第 2 項的「注意義務」標準，除可

察覺實體與虛擬二分的理論邏輯與法理有所衝突，更未能構築完整清

晰的注意義務邊界外，以網路世界為例外的立法脈絡與規範差異，未

有適切的理論支撐，更造成平台的守門人功能無端因規範的不足受到

弱化（Citron & Penney, 2019; Volokh, 2018）。具體而論，適用於網路

環境的第 230 條平台免責條款，與實體世界的共同責任法理相距甚

遠，甚至侵權行為究責的法律基礎背道而馳。在實體世界中，注意義

務的確立與鞏固乃為侵權歸責的核心基礎，本研究認為注意義務的法

律原則，尚難遽以虛擬環境為理由，即驟然劃分實體與網路世界在共

同侵權上有所適用上的區別。更遑論斷然認定網路世界不須適用注意

義務的法理，乃為無所理論根據與邏輯推導上的欠缺與謬誤（Citron 
& Norton, 2011; Penney, 2022, Volokh, 2021）。 

本研究堅信網路和實體世界在規範上不應該全然雙軌，除將造成

實體世界違法行為移轉至網路的化外之地，更造成網路惡性的蔓延和

實體規範的困頓與崩解。就此，本研究提倡整合實體與虛擬的規範，

而非壟統地聲稱有所差異與進行規範上的區別，方能弭補現今虛擬環

境平台共同侵權責任的規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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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言論與單純行為的區辨 

本研究認為，事實上當代諸多網路虛擬世界裡的活動並非「言

論」抑或「表意性行為」（expressive conduct），特別是其內涵並不

屬於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論自由範圍，而僅為言論自由保

障外的單純行為（“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2010; “Texas v. Johnson”, 1989; “Tinker v. Des Moines Indep. Cmty. School 
Dist”, 1969; “United States v. O’Brien”, 1968）。4 由此，本研究主張言

論自由並非保障所有與人類相關的行為，相較於口頭與書面的言論表

達，若網路活動未能於核心意涵上，具有表達意見與想法的實質功能

與目的，則無法僅以行為的行使和口頭、書面與出版形式的言論表達

相關連，即貿然且片面推論網路活動應納入美國憲法第一修正的言論

自由保障範疇。當法律在科技的演進下邁入管制虛擬空間的難題時，

甚至網路使用者正利用單純且簡要的文字，達到更廣泛層面的各類型

網路行為所欲完成的目的。本研究深信眾多網路行為本質上已因科技

所促成的便利與效率，簡化至未能符合言論所具備的表達意涵，並造

成言論自由保障的劃定範圍上的謬誤，進行言論與單純行為的劃分與

區辨乃勢在必行且不可避免。 
在涉及第 230 條平台責任的豁免時，現今美國立法與司法判決皆

未能適切釐清網路活動涵括於言論自由保障的具體邊界，特別是在適

用解釋第 230 條時，未先行檢視特定網路行為類型是否實際具備表達

意涵，而習慣性默認各種網路行為自然落入言論自由保障的範圍。此

第 230 條的立法模糊地帶與司法判決上的隱晦不明，不僅造成網路環

境中眾多行為欠缺明確的基礎連結至言論自由保障的初衷，更形成現

實實體與網路虛擬空間於言論自由保障上標準不一與明顯失衡的謬

誤。此邏輯上的錯誤，乃非含糊以網路中立與科技創新的理由即能搪

塞，除過度擴張網路環境中言論自由保障的範圍，更導致平台有恃無

恐打著各類網路者行為均受言論自由保障的旗幟，恣意藉由第 230 條

的庇護而豁免其平台管理責任。不但造成假訊息形成的言論市場競爭

失能的處境更加嚴峻，亦減損網路平台肩負起「善良撒瑪利亞人」的

誘因與意願。表意性內涵的缺失除誘發網路平台因藉口資訊爆炸推責

更怠忽職守， 終使言論自由界線所映射的平台守門人精神蕩然無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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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觀點中立與公共論壇的辯證 

本研究觀察到現今立法解釋與判決對於第 230 條的內涵和適用具

有嚴重的誤解，除前述恣意、輕率且未經謹慎檢視，即將各類網路活

動劃入言論自由的保障範疇，武斷地將社群媒體平台全然認定為「中

立的公共論壇」（neutral public forum），甚至藉由第 230 條的解釋適

用要求社群媒體平台，需具備「中立」的觀點方能主張責任豁免，更

造成理論與邏輯上的錯誤論證與負面結果（Carlson & Wit, 2020; Di 
Meco & Brechenmacher, 2020; Penney, 2017, July 7）。具體而論，本觀

點中立的謬誤聲稱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核心涵括政府行為中立不歧

視的價值。因此， 循此謬述要求社群媒體僅有在未涉及「觀點歧

視」（viewpoint discrimination）而進行管理行為時，必須謹守不歧視

原則方得主張免責。更而甚之，本誤解斷定社群媒體平台若基於「觀

點」移除、屏蔽使用者內容或剝奪其能見度排序，則相當於違背美國

憲法第一修正案中的不歧視精神，社群媒體平台因此喪失主張責任豁

免的基礎（Padhi, 2018, April 20）。 
然而，本研究深信第 230 條的本質應當在於促進言論自由的功能

與實踐，而非削減言論自由的能量僅為迎合網路群眾的批判與質疑。

若以傳統媒體與電信服務提供業者的分野為例，社群媒體平台顯然更

偏向於傳統媒體的廣播電視經營，專業內容編輯與管理為型塑商業模

式的必然展現，「公共論壇」的功能僅在特定內容如新聞報導的樣態

浮現（Citron & Franks, 2020; Whitehouse, 2022）。在網路與數位媒體

時代，相較於特定網路服務提供業者在專業技術上係單純扮演的中立

媒介，社群媒體對於使用者內容進行適切地編輯控制與介入管理，儼

然為其平台本質上無法迴避的專業職責與商業模式抉擇。具體而論，

社群媒體平台的屬性不若網路儲存抑或寬頻服務提供業者單純，自然

型塑社群媒體平台並非在文化與科技的功能上，全然適合要求其謹遵

「觀點中立」與「公共論壇」的標準或義務（Greene, 2022; Citron & 
Franks, 2020）。 

本研究認為將媒體平台的私人企業地位混淆歸類於國家行為的範

疇，顯然導致言論自由核心價值的減損。特別是平台基於其私人經營

的本質，明確非政府機構抑或為政府資金所挹注或管控帶有政府色彩

的國營企業。恣意將私人平台與言論自由進行連結，邏輯上顯然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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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亂亦無堅實的論述基礎。此外，驟然將社群媒體全然型塑為「公共

論壇」的論述，亦在理論上形成過於武斷和粗糙的推論與臆測，並造

成解釋逾越言論自由保障目的的混亂。 
 
四、堅實平台驅動的言論溝通場域 

綜上而論，在美國市場自由競爭與資本主義的文化影響下，私人

企業商業模式的開發與創新扮演政策制定的重要導引，在網路與數位

媒體層面，不論立法、行政與司法機關皆受尖端科技媒體平台的政策

倡議渲染，形塑、構建與充實內容規範的管制、監理甚或治理機制

（Chemerinsky E., & Chemerinsky A., 2022; Persily, 2022）。本研究深

信建構更加完備的中介問責機制，將以更明確的義務邊界激勵平台以

創新驅動網路言論內涵的充實，並使現實體與虛擬並重的言論社會，

成為更加多元與平等交流的溝通場域。在社群媒體科技當道的同時，

不難察覺推特、臉書、Instagram 與 Youtube 以獨特與前瞻的平台科技

研發與經營模式，形成創新文化與科技視野的共伴效應，甚至勝於政

府 政 策 研 擬 與 推 動 所 得 觸 及 的 力 度 與 影 響 （ Ceresney, Cunard, 
Dankworth & O’Neil, 2022）。因而，如同言論自由與網路政策學者吳

修銘所論述，本研究觀察到在演算法與數據驅動導致的資訊氾濫年

代，社群媒體平台對於言論自由的掌控甚至威脅，已在平台經濟壟斷

市場與操控市場力量的催化下，迸發出更甚於傳統媒體時代政府所擁

有的言論自由政策主導權（“Force v. Facebook, Inc.”, 2019; “Gonzalez 
v. Google, LLC”, 2021; “Twitter Inc. v. Taamneh”, 2022）。具體而論，

傳統媒體市場所顧慮的政府干預言論自由與限制意見表達議題，已悄

然在媒體創新科技的迸發下，使政府力量遠不敵社群媒體平台強勢的

市場影響力，後者事實上已擁有比國家更加強勢的決策權。 
因此，既然社群媒體平台商業模式選擇對於當代言論自由的介入

力道，已全然不亞於政府政策所具有的傳統效果，言論自由的威脅更

非如傳統媒體時代主要歸責於國家公權力。換而言之，當代言論自由

的威脅已不再由政府所一方獨霸，私人平台的影響甚至勝過國家，成

為言論自由功能維持與發展的 關鍵引擎。由此，私人平台所形塑的

市場影響力與惡意怠惰和不當管理，除成為網路言論自由功能減損的

主因。大型社群媒體平台掌握市場優勢地位而屏蔽多元觀點的表達，

更輸出特定觀點導致社會極化，亦造就惡意操控市場力量的結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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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訊息議題上，本研究堅信唯有建構適切的平台注意義務標準，重新

審視第 230 條的平台責任豁免邊界，屏棄虛擬實體二分與平台觀點中

立的不實謬想。方能藉由明確且強化言論自由取向的平台責任邊界，

使平台驅動的科技創新與規範的重整， 終營造更加良善且衡平的網

路秩序與對話場域。 
 
伍、結論 

一、網路言論自由的核心與捍衛 

言論自由核心價值的劃定與捍衛，不應因內容或行為置身於實體

與網路虛擬世界有所歧異，更不應將網路環境理所當然視為「言論自

由分化器」。一概將各類型網路活動劃歸為言論自由保障的範圍，已

造成言論定義在理論與邏輯上的重大謬誤。更進一步言，本於言論自

由保障公共對話的核心理念，即使形式上可認具有言論型態的內容或

行為，亦必須謹慎檢視其是否具備表意性的實質價值，方能適切以言

論自由的保護傘予以屏障。當社群媒體平台在主張第 230 條豁免責任

時，必須確實證明非法的內容與行為，劃歸為上述標準的實質言論定

義範圍中，才能真正使第 230 條的中介責任豁免條款，在發揮保障社

群媒體平台在言論自由關鍵價值下，實現公共對話並激發言論自由發

現真實與促進民主的重要功能得以綻放。 
本研究深信訊息流通與平台責任議題的探察，必須確實由言論自

由理論基礎出發，更應立於言論自由所蘊含的民主實現、追求真理和

意見交流市場等多元功能為基礎的論述，方能提出適切的改革思維與

解方。基於避免國家行政行為的概念過度擴張，甚至防免在網路時代

驟然將國家的言論管制行為，恣意延展至私人經濟所建構的平台商業

模式。本研究反對全然將觀點中立的價值標準，強加於媒體平台的私

經濟場域經營中。除不應強求平台背負維持觀點中立的重責，亦應本

於鼓勵多元言論流通與競爭的精神，避免網路媒體囿於維持中立的責

任而陷入成本負擔的泥沼。此外，雖彰顯媒體平台的公共論壇功能具

有重要社會價值，然而，非可忽視在特定情況下，平台經營亦可能僅

具私經濟功能而承載單純商業言論的流通。因此，本研究建議在劃定

平台責任邊界時，應由社群媒體的具體運營情狀以個案認定其屬性，

避免驟然以觀點中立與公共論壇的論述，而框限平台多元經營的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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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方能激勵平台市場、文化與社會的持續創新與發展。 
 
二、善良的決心——不應袖手旁觀的守門者 

在假訊息藉由網路的溫床具體侵蝕言論自由精神之際，當今平台

責任的規範思維與時空背景，儼然已無法與第 230 條 初立法時相提

並論與契合。平台責任豁免機制的建立在數位創新的歷程中，促使網

際網路環境下的科技產業，更勇於突破傳統的技術疆界實現科技的極

限與未來。然而，在平台責任豁免的規範鬆綁運動中，第 230 條的建

構無疑引發當今網路世界中惡意言論的流竄問題，具有負面效應假訊

息大量孳生更對言論自由的核心功能造成威脅。第 230 條的平台免責

機制，實際上可能正流為姑息網路平台，形成怠惰、魯莽與疏忽的藉

口，而失去其 初立法時鼓勵科技平台構築管理效率，並以創新勇敢

突破傳統實體世界規範時的初衷。 
本研究肯定第 230 條所表彰的「善良撒瑪利亞人」精神之在假訊

息氾濫的防制上意義重大，如同著名英國政治家哲學Edmund Burke多

次引述的俗諺：「邪惡盛行的唯一條件，是善良者的袖手旁觀」所

言，社群媒體平台積極肩負起守門人的地位，抑制極端惡意的言論的

晦暗，使社會趨向良善與包容， 終揭揭櫫言論自由內蘊的正向能量

與光輝。如同本研究在假訊息的傳遞與發展上所述，第 230 條作為網

路時代平台責任的規範基礎，其存在的必要價值在於劃定平台注意義

務的基準，藉以激勵平台勇於肩負起「善良撒瑪利亞人」的精神。相

較於傳統媒體藉由誹謗性言論所根據的「真正惡意原則」，第 230 條

無疑將此侵權責任為基礎的防線，延展至網路世界意見表達自由的維

持，避免多元言論的價值受到社會極化的侵擾。本研究主張未來第

230 條的修法，應著重於第 230 條第 c 項劃定平台故意惡意或怠惰管

理的注意義務，以明確本項第 1 款原先過於模糊且廣泛的立法設計，

藉此使第 230 條介於管制過度與不足間的規範獲平衡。更使傳統媒體

的共同責任基礎，循科技創新與社會演進的發展意涵彰顯於當代的虛

擬社會中，平衡當代實體與虛擬世界間的規範差異，以使言論自由的

功能於網路與現實的層次皆獲得鞏固與彰顯。 
 
三、本土法制的借鏡與反思 

近年來臺灣政府在產官學的倡議下，為求捍衛健全的民主機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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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自由環境，亦亟於投入假訊息與平台責任的立法與政策研究，並

研議強化平台責任的規範以防阻假訊息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行政院除

自 2018 年開始研議假訊息專法立法的可能性，更於 2022 年提出《數

位中介服務法草案》，盼以此消弭假訊息議題所造成的社會對立、爭

端與質疑。於此本土法制改革的浪潮中，本研究堅信訂立假訊息專法

的取徑勢將落入困局，如同本研究於假訊息立法管制與言論保障的論

述中所強調，藉由建構不當內容的直接管制模式， 終將難以通過違

憲審查中「直接因果連結」、「 小限制手段」與「規範不足」理論

等核心憲法原則的檢視。同時，以訂立專法事前介入管制言論的表

達，將滲染本質上正確且公正的內容進行流通，除將未能達成防堵不

當訊息所造成的弊害，更將引發言論市場競爭市場功能的弱化，導致

言論自由保障受到侵蝕的疑慮。 
本研究深信平台問責機制的構築，將激勵本土言論自由保障的深

化與鞏固，雖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2022 年提出的《數位中介服務法》

草案，在公聽會階段即招致不同面向的檢討甚或激烈的反對聲浪。然

而，藉由建構數位平台中介服務提供者之責任，除將實際構築具體的

平台守門人的義務，避免假訊息造成的言論競爭市場失衡、煽動性內

容與政治極化的影響，更將強化本土言論自由與民主機制的核心價

值。就此而論，美國《通訊端正法》第 230 條立法與判決發展中，所

形塑的平台責任辯證與免責界線劃定，已提供臺灣政府再次形塑網路

虛擬環境中平台「善良撒瑪利亞人」精神的具體範例與信心。本研究

堅信在不久的將來，美國《通訊端正法》第 230 條的發展歷程與經

驗，將持續提供本土平台問責機制強化的養分與啟發。此外，立足於

強化言論競爭市場、鞏固訴訟風險可預測性與超越誹謗侵權的程序功

能的基礎，將經由確立平台共同侵權責任，展開網路言論自由價值反

思與重構。更將激勵未來臺灣本土法制的改革，邁向具虛實規範融合

的前瞻並契合當代多元文化社會的良善價值。 
 
四、棄惡揚善的平台管制邊界 

網路環境實際上彷彿實體世界的投射面，在呈現人類社會的善良

外，同樣映照出人性深層的陰暗與醜陋面。虛擬世界中群眾間的攻

許、謾罵與對立乃是現實社會人類天性的投射，此顯現出實體和虛擬

的網路世界的關係並非全然歧異和斷裂，而應仍是相互對應與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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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言論自由保障的脈絡下，本研究試圖由平台責任出發，強化法律的

規範動能避免人類間惡性互動，進一步藉由第 230 條的修法建議，營

造圍繞真誠的虛擬溝通空間與理想社會。本研究深信爬梳網路世界的

價值觀，並重新檢視第 230 條的立法與修訂時，必須考量人類社會根

深蒂固所存在現實的人性，基於棄惡揚善的價值剪裁出適切的平台管

制界線，方能帶領虛擬世界重拾符合社會現實的法規範制度，並激發

網路空間重塑以溝通為本的言論交流場域。 
 
注釋 

1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1996, 47 U.S.C. § 230 (e)(1)(2)(3)(4). 
“(e) Effect on other laws: (1) No effect on criminal law: Nothing in this 
section shall be construed to impair the enforcement of section 223 or 
231 of this title, chapter 71 (relating to obscenity) or 110 (relating to 
sexual exploitation of children) of title 18, or any other Federal 
criminal statute; (2) No effect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Nothing in 
this section shall be construed to limit or expand any law pertaining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3) State law: Nothing in this section shall be 
construed to prevent any State from enforcing any State law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this section. No cause of action may be brought and no 
liability may be imposed under any State or local law that is 
inconsistent with this section; (4) No effect on communications privacy 
law: Nothing in this section shall be construed to limi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Privacy Act of 1986 or any of the 
amendments made by such Act, or any similar State law.” 

2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1996, 47 U.S.C. § 230 (c)(1). “(c) 
Protection for “Good Samaritan” blocking and screening of offensive 
material: (1) Treatment of publisher or speaker: No provider or user of 
an interactive computer service shall be treated as the publisher or 
speaker of any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another information content 
provider.” 

3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1996, 47 U.S.C. § 230 (c)(2). “(c) 
Protection for “Good Samaritan” blocking and screening of offensive 
material: (2) Civil liability: No provider or user of an interactive 
computer service shall be held liable on account of— (A)any action 
voluntarily taken in good faith to restrict access to or availabil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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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 that the provider or user considers to be obscene, lewd, 
lascivious, filthy, excessively violent, harassing, or otherwise 
objectionable, whether or not such material is constitutionally 
protected; or (B)any action taken to enable or make available to 
information content providers or others the technical means to restrict 
access to material described in paragraph (1).” 

4 舉例而言，傳統上美國曾於 高法院判斷縱火焚毀國旗、燒毀送

達的徵兵文件、以捐款方式支持政治活動與佩戴「黑人的命也是

命」（black lives matter）臂章的行為，明示因行為的樣態或本質

具有言論所具備的「表意性」（expressive），方能歸屬於言論

自由所涵蓋的保障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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